
臺中市 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從兒童權利公約看教師輔導管教暨校園霸凌防制及修復式正義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臺中市 114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強化基層教職人員處理學生霸凌事件輔導處理知能。 

（二）協助學校有效處理衝突，促進友善校園之推動及實踐校園正向管教。 

（三）校園霸凌事件對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均有影響，各級學校應具備防制校園霸凌預防、

應處與危機處理應變的能量，可用修復式正義等策略，協助第一線教職人員運用於校園

衝突個案事件減少校園霸凌個案問題，作為防制霸凌的促進策略，共同營造溫馨友善的

校園文化。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 

四、參加人員 

（一）臺中市國中小學教師、主任、校長(不限各校報名人數)，額滿為止。 

（二）工作人員：每場 10名。 

（三）名額：每場 100名。 

五、研習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14年 7月 2日（三）。 

（二）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4-1會議室（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聯絡人：陳思羽主任  電話：（04）25222521-轉 710 

六、課程內容：如課程表（附件一）。 

七、報名方式：自 114年 6月 1日(星期日)起至 114年 6月 23日(星期一)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資訊網(http://www2.inservice.edu.tw/)報名，並於報名截止後確認是否通過審核，場次

研習代碼：4948411。 

八、其他事項：車位有限，請多共乘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另響應節能減碳政策，請自備環保

杯。 
九、預期效益： 

（一）透過學者專家闡述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新修正，提升教師相關專業素養，並期許成為種

子，將觀念向下扎根，以落實校園霸凌防治。 

（二）藉由教師之參與及學習，能更有效為校園學子傳播修復式正義觀念，適當調和校園衝突

事件。 

十、效益後設評估：透過研習意見回饋及分享研討，了解實施成效並做為往後辦理之方向。 

十一、全程參與教師核發研習時數 7 小時。 

十二、報名參加本研習之教師務必全程到場，並請所屬學校惠允公假登記，若因故無法出席，請

敘明原因，函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請假事宜。 

十三、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十四、辦理有功人員依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原則暨臺中市立國民中

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敘獎。 

十五、本計畫陳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研習課程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  持  人 

(授課人員) 
備  註 

08:30-08:50 報到暨領取研習資料 南陽國小  

08:50-09:00 開訓暨致詞 臺中市政府長官  

09：00~10：30 
從兒童權利公約看教師輔導

管教<I> 

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學務

主任楊芳梅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從兒童權利公約看教師輔導

管教<II> 

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學務

主任楊芳梅 

 

12:10-13:30 餐敘及午休 

13：30-15：00 
校園霸凌防制及修復式正義 

<I> 

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學務

主任楊芳梅 

 

15:00-15:20 休  息 

15：20~16：50 
校園霸凌防制及修復式正義

<II> 

國立草屯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學務

主任楊芳梅 

 

16：50～17：30 綜合座談會 
教育局長官與主

講者 
 

17:30- 賦歸 南陽國小  

 


